附件
优化营商环境责任单位评议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评议情况

	
	
	优秀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不了解
	不满意原因

	1
	发展和改革局
	
	
	
	
	
	

	2
	教育局
	
	
	
	
	
	

	3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4
	公安局
	
	
	
	
	
	

	5
	民政局
	
	
	
	
	
	

	6
	司法局
	
	
	
	
	
	

	7
	财政局
	
	
	
	
	
	

	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9
	自然资源局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交通运输局
	
	
	
	
	
	

	12
	水务局
	
	
	
	
	
	

	13
	农业农村局
	
	
	
	
	
	

	14
	商务局
	
	
	
	
	
	

	15
	文化和旅游局
	
	
	
	
	
	

	16
	卫生健康局
	
	
	
	
	
	

	17
	退役军人事务局
	
	
	
	
	
	

	18
	应急管理局
	
	
	
	
	
	

	19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统计局
	
	
	
	
	
	

	21
	医疗保障局
	
	
	
	
	
	

	22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
	
	
	
	
	
	

	23
	气象局
	
	
	
	
	
	

	24
	税务局
	
	
	
	
	
	

	25
	公证处
	
	
	
	
	
	

	26
	不动产登记中心
	
	
	
	
	
	

	27
	残疾人联合会
	
	
	
	
	
	

	28
	公积金管理中心
	
	
	
	
	
	

	29
	烟草公司
	
	
	
	
	
	


说明：1、请您对以上单位所了解、掌握的情况客观公正地作出评议，并在相应的内容栏中打“√”，如果您对某一单位的情况不了解，则在“不了解”栏中打“√”。
2、如果您对某单位不满意，请写出不满意的原因并尽量详细具体，不够的可写在反面或另附材料纸，如未说明，则对该单位的评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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